
— 1 —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青人社办字〔2019〕99 号

关于印发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的通知

机关各处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

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9 年 1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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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局行政复议与行政应诉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等法律法规

和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，是指当事人对

我局行政行为不服，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申请行政复

议、行政诉讼的案件。

第三条 局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位承办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

案件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

第四条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实行统一管理，局法规处作

为局内设法制机构，负责全局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工作的收案登记、

联系协调、培训指导和考核监督等工作。

第五条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按照“谁行政、谁负责、谁

承办”的原则，由承担行政管理职能的局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位，

作为办理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的第一责任人。案件内容涉及到

其他处室、单位的，其他处室、单位应当做好配合工作。

第六条 落实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。承办行政诉讼案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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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位应当按照局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行政机关

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，严格执行行政负责人出庭的报

送、请假等制度，确保行政负责人出庭实现 100%。局办公室、法

规处共同配合做好负责人出庭的协调工作。

第七条 充分发挥现有工作人员作用，优先使用本处室、单位

中通过司法考试或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员承办案件。

第八条 对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情况确实疑难、复杂的，

经报分管领导同意，承办案件的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位可聘请律

师参与。

第三章 行政复议程序

第九条 法规处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副本（包括申请笔录复印

件）后，应当及时做好收案登记，注明签收日期，并于当日转交相

关业务处室或局属事业单位。

第十条 有关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位收到行政复议申请书及

有关材料后，应于当日将复议立案情况报送法规处，由法规处进行

收案登记，不得自行处理或积压。

第十一条 承办行政复议案件的局内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

位，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指定本处室、单位专人或委托代理律师（以下简称行政

复议代理人），负责具体办理行政复议案件的相关工作；

（二）应当自收到行政申请书副本或者申请笔录复印件之日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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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日内，提出书面答复，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、依

据和其他有关材料；

（三）按照行政复议机关要求，按时参加与行政复议案件审理

相关的调查、质证、庭审、调解、和解等活动；

（四）准确履行行政复议机关作出的行政复议决定，办理行政

复议机关提出的行政复议建议书和意见书；

（五）收到行政复议建议书的，应当认真研究复议机关对完善

相关制度和改进行政执法的建议，提出解决办法，并自收到之日起

六十日内将纠正相关行政违法行为或者做好善后工作的情况通报

行政复议机构；

（六）行政行为被行政复议决定撤销、变更或者被确认违法的，

应当重新做出；

（七）按要求在信息系统中及时录入复议案件办理情况。

第十二条 行政复议代理人应当认真研究行政复议申请书，广

泛搜集证据及有关资料，拟定答复意见，确定证据、依据和其他有

关材料目录。

第十三条 行政复议代理人发现被审查的行政行为违法或者

不适当的，应当提出调解、撤销、改变或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

的建议。

第十四条 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位对行政复议代理人的意见

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研究。

第四章 行政应诉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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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五条 承办行政诉讼案件的局内业务处室、局属事业单

位，应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指定本处室、单位专人或委托代理律师（以下简称行政

诉讼代理人），负责具体办理行政诉讼案件的相关工作；

（二）应当在收到起诉状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交

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，并提出答辩状；

（三）按照人民法院要求，按时参加与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相关

的调查、质证、庭审、调解、和解等活动；

（四）提报行政负责人出庭需求；

（五）准确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行政判决、裁定；

（六）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、提出修改或者

废止该规范性文件司法建议的，应当在收到司法建议之日起六十日

内予以书面答复；

（七）行政行为被撤销、变更或者被确认违法的，应当重新做

出；

（八）按要求在信息系统中及时录入诉讼案件办理情况。

第十六条 关于行政诉讼收案登记、行政诉讼代理人职责和对

代理人意见、建议的处理，参照第十二条、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的

规定执行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七条 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全面维护公共利益、他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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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权益的前提下，鼓励探索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新型结案模式；

研判以调解、和解等方式息纷止诉的可行性，以达到最大化降低行

政成本的目的。

第十八条 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审结后，有关处室、单位

应当将与案件有关的全部材料整理归档，保证档案卷宗材料完整。

第十九条 有关处室、单位未按照本办法办理行政复议、行政

应诉案件，或作出的行政行为因明显违背法律规定而被撤销、变更

或确认违法的，要进行责任追究，有关情况纳入部门和人员年度考

核。

凡行政行为被撤销、变更或确认违法的,承办案件的处室、单

位负责人，应就败诉具体原因向局党组做出专项说明。

行政复议和应诉人员徇私舞弊或者有其他渎职、失职行为的，

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以前规定与本规定不一

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 12 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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